
关于大余农商银行柜面业务公章
停用的公告 

尊敬的客户：
为进一步规范柜面业务印章管理，提升服务质效，结合本行业务发展需要，决定对柜面业务公章予以停用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停用业务公章清单
[bookmark: _GoBack]1.停用业务公章（含实体章、电子章）清单：         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公章”、     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樟斗支行业务公章”、   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江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龙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龙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左拔支行业务公章”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浮江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村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良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洞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门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门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门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关支行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业务公章”、“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江老街分理处业务公章”等18枚业务公章.
2.停用时间：自2025年12月10日0时起，上述业务公章停止一切业务使用。
二、业务衔接方式
1.原需使用上述停用业务公章的业务，自停用日起调整为使用业务专用章（含实体章、电子章）；
2.若为电子业务专用章，您可以使用业务识别码，通过我行柜面、手机银行渠道对电子印章真伪进行查询验证。具体样式如下：






三、法律效力说明
1.自停用之日起，第一项清单中业务公章不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其签署的文件、办理的业务，本行均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
2.停用日前已加盖上述业务公章的有效合同、业务凭证、法律文书等，其法律效力不受影响，本行将依法继续履行相关义务。
四、重要提示
1.请相关单位及个人办理业务时留意印章使用情况，避免因误用停用业务公章造成权益损失；
2.如您对以上内容有不明之处，可垂询营业网点或致电（0797-8711932）咨询。
特此公告。

江西大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2025年12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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